
招标公告招标公告
一、招标说明一、招标说明

本次招标项目为桂湾三路及前海交易广场项目桂湾三路及前海交易广场项目，由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工程分公司承建，项目业主单位为深圳市前海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对 桂湾三路及前海交易广场项目桂湾三路及前海交易广场项目路基路基  工程进行招标。以下甲方为项目部，
乙方为此次来投标报价的协作单位。

二、拟招标工程概况二、拟招标工程概况

本工程拟定分包模式为专业分包，招标1家单位进行施工。负责项目路床整形、施工放样、开挖、回填、余方弃置、三维土工植草、混凝土
挡土墙墙身施工、软基处理、回填级配碎石、迁移行道树、拆除现状挡土墙、铣刨路面、拆除路面、拆除人行道、拆除护栏、拆除侧、平(缘)石、
拆除车止石余方弃置材料二次倒运、场地和建筑垃圾清理、设备转场及配合迎检、成品保护、混凝土养护等全部工序，

三、工期安排三、工期安排

本工程我公司计划 2023 年11月1日开工，完成日期2024 年9月1日。具体开工日期以招标人开工令为准。

四、对竞标单位资质的要求四、对竞标单位资质的要求

1.投标单位必须是经国家工商、税务机关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应具有所承揽相应工程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资质证书、安全许可证、法人证或税务登记证、授权委托书。

2.在中铁十局进行了准入，且已在中铁鲁班网通过认证。若为股份公司A级、B级资信等级，或公司战略合作企业的，可相应加分。

3.具备施工内容中所需要的人员和设备。

4 .近三年有过不少于一个项目的近三年有过不少于一个项目的路基路基工程施工业绩，且履约情况良好，未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及安全事故。工程施工业绩，且履约情况良好，未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及安全事故。

5.投标单位必须具备良好的企业、社会信誉，财务状况良好。

6.资格审查方式：资格预审/资格后审。

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以下投标人不能参与报名五、以下投标人不能参与报名

1.列入股份公司、集团公司《不合格分包企业名录》的。

2.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破产等状态。

3.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严重违约、安全质量事故、刑事诉讼案件和不良履约记录。

六、投标保证金六、投标保证金

本次投标不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七、招标文件的领取七、招标文件的领取

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3年9月25日，领取方式：登录进入中铁鲁班网（网址：WWW.crecgec.com 客服电话：4006-010100），自行下
载招标文件。

发售招标文件费用：本次为免费。

八、现场踏勘八、现场踏勘

招标单位不统一组织投标单位进行现场踏勘，投标单位应自行对现场及其周围环境进行考察。通过现场考察，投标单位应对可能影响施工和
承包单价等情况做细致调查，以后不论何种原因不相一致时，均由中标单位自己承担考察结论不实之责任。现场考察联系人：柴卫，联系电话：1
3631879453

九、递交标书九、递交标书及开标及开标

开标时间、开标地点详见投标人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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